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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辦理時程】 

除臨時奉派出差須即刻起程者外，應於出差3日前填送出差單。 

一、 法令依據 

(一)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。 

(二) 教師請假規則。 

(三) 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。 

二、處理流程 

 

三、作業注意事項 

（一） 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，應視事實之需要，事先經學校核定，並

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；往返行程，以不超過一日為原

則。 

（二） 出差前完成核准手續，並於差畢15日內填報差旅費。 

四、使用表格 

線上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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